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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除６．６．８条为推荐性条款，其余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低压供电系统及装备安全性能和技术性能的通用要求。各类电气产品的特

殊要求，应在各自产品标准中，分别加以补充规定。本标准应与各类产品标准结合使用。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抚顺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晓光、杨敏、刘炎钊、霍育川、王海洋、翟青妮、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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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低压供电系统及装备
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低压供电系统的安全技术要求，以及控制、测量及用电设备的分类、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低压供电系统（以下简称供电系统）及装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５６—２００３　标准电压
ＧＢ１９１—２０００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７６２—２００２　电气设备　额定电流
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９　安全标志牌
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００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３８３６．２—２０００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２部分：隔爆型“ｄ”
ＧＢ３８３６．３—２０００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３部分：增安型“ｅ”
ＧＢ３８３６．４—２０００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４部分：本质安全型“ｉ”
ＧＢ３８３６．５—２００４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５部分：正压型“ｐ”
ＧＢ３８３６．７—２００４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７部分：充砂型“ｑ”
ＧＢ３８３６．９—２００３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９部分：浇封型“ｍ”
ＧＢ／Ｔ４０２６—２００４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方法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和特定导体终端标识及

字母数字系统的应用通则
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Ｔ４７２８．１—２００５　电气图用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ＧＢ／Ｔ５０９４．１—２００２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１部分：基本规则
ＧＢ／Ｔ５０９４．２—２００３　工业系统、装置与设备以及工业产品结构原则与参照代号　第２部分：项目

的分类与分类码
ＧＢ／Ｔ７１５９—１９８７　电气技术中的文字符号制订通则
ＧＢ／Ｔ１０２３３—２００５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电控设备　基本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２１７３—１９９０　矿用一般型电气设备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２０００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总则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２００１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断路器
ＧＢ１４０４８．３—２００２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２００３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
ＧＢ／Ｔ１５６６３．１１—１９９５　煤矿科技术语　矿山电气工程
ＭＴ／Ｔ１５４．２—１９９６　煤矿用电器设备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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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Ｔ１７５—１９８８　矿用隔爆型电磁起动器用电子保护器
ＭＴ１８９—１９８８　矿用隔爆型检漏继电器
ＭＴ２０９—１９９０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ＭＴ８１８．１～１４—１９９９　煤矿用阻燃电缆
ＭＴ／Ｔ６６１—１９９７　煤矿井下用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煤矿安全规程》２００４年版

３　术语和定义
除ＧＢ／Ｔ１５６６３．１１—１９９５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外，补充以下术语和定义。

３．１
煤矿井下低压供电系统　犾狅狑狏狅犾狋犪犵犲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狌狀犱犲狉犵狉狅狌狀犱犮狅犪犾犿犻狀犲
煤矿井下的低压供电电缆、供电设备及其组成的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的整体。

３．２
漏电闭锁　犲犪狉狋犺犾犲犪犽犪犵犲犾狅犮犽狅狌狋
装置在分闸断电状态下，负载侧网络绝缘电阻降低到装置整定值及以下时，保证装置不能向负载合

闸送电的一种电气保护。
３．３

选择性漏电保护　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犾犲犪犽犪犵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当煤矿井下供电系统分支馈电开关负荷侧网络绝缘电阻降低到装置整定值及以下时，保证只断开

绝缘电阻降低的这个支路的分支馈电开关，而其他分支馈电开关和总馈电开关不断开，从而保证非故障
支路供电连续性的保护。
３．４

分级闭锁　犵狉犪犱犻狀犵犾狅犮犽狅狌狋
将接线腔分成电源进线和负载出线两个独立隔爆接线腔，在带电情况下打开任一接线腔时，在接线

腔未失爆前通过闭锁机构动作使开关分闸断电且闭锁的一种保护。负载出线腔闭锁于本级开关，电源
进线腔闭锁于上级开关。
３．５

全闭锁　犳狌犾犾犾狅犮犽狅狌狋
设备的电源进线和负载出线只设一个隔爆腔，在带电情况下打开接线腔时，在接线腔未失爆前通过

闭锁机构动作使上级开关分闸断电且闭锁的一种保护。
３．６

开关设备状态监测　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犳狅狉狊狑犻狋犮犺犵犲犪狉
可向监测监控系统提供设备运行状态的一种实时监测。监测的功能状态至少具有：设备开、设备

停、漏电（含漏电闭锁）、短路、过载、欠压、过压及显示。
３．７

选择性断电保护　狊犲犾犲犮狋犻狏犲犮狌狋狅犳犳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当操作人员无论任何原因打开电源进线腔或主腔时，保证只有该支路的上级开关断电，而不影响其

他支路正常工作的一种后备保护。

４　分类

４．１　按电气设备防爆性能分类
———矿用一般型电气设备；
———矿用防爆电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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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按电气设备用途分类
———配电开关；
———控制开关。

４．３　煤矿用电缆
———煤矿用移动类阻燃软电缆；
———固定敷设阻燃电力电缆；
———煤矿用阻燃通讯电缆。

４．４　辅助及其他
———隔爆型按钮；
———隔爆型行程开关；
———隔爆型跑偏开关；
———隔爆型脚踏开关；
———隔爆型电阻箱；
———隔爆型电磁铁；
———隔爆型电表箱；
———隔爆型插销；
———隔爆型接线盒；
———隔爆型电钻变压器综合保护装置；
———隔爆型照明变压器综合保护装置；
———隔爆型检漏继电器；
———本安型接线盒；
———隔爆型电磁阀；
———其他防爆产品。

５　一般规定

５．１　电气设备应符合本标准及各自产品标准的规定，并须送国家检验单位，按相应标准的规定进行检
验，取得“ＭＡ”标志证和“防爆合格证”。
５．２　井下用电气设备的选用，须符合表１规定的型式要求。

表１　井下电气设备选用规定

类　别

使　用　场　所

煤（岩）与瓦斯（二氧化
碳）突出矿井和瓦斯

喷出区域

瓦斯矿井
井底车场、总进风
巷和主要进风巷
低瓦斯
矿井

高瓦斯
矿井

翻车机
硐室

采区
进风巷

总回风巷，主要回风巷，
采区回风巷、工作面和工

作面进回风巷

高低压电机
和电气设备

矿用防爆型（矿用
增安型除外）

矿用
一般型

矿用
防爆型

矿用
防爆型

矿用
防爆型

矿用防爆型（矿用增安型
除外）

照明灯具 矿用防爆型（矿
用增安型除外）

矿用
一般型

矿用
防爆型

矿用
防爆型

矿用
防爆型

矿用防爆型（矿用增安型
除外）

　　　使用架线电机车运输的巷道中及沿该巷道的机电设备硐室内可以采用一般型电器设备（包括照明灯具、通
信、自动化装备和仪表、仪器）。

　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的井底车场的主泵房内，可使用矿用增安型电动机。
　允许使用经安全检测鉴定，并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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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电气设备的产品型号应根据ＭＴ／Ｔ１５４．２的规定编制。
５．４　电气设备的额定电压应符合ＧＢ１５６的规定，一般额定交流电压应为３６Ｖ、１２７Ｖ、３８０Ｖ、６６０Ｖ、
１１４０Ｖ。
５．５　电气设备的额定电流应符合ＧＢ７６２的规定。
５．６　电气设备的额定频率为５０Ｈｚ。
５．７　电气设备的工作制应由各自相关标准规定。
５．８　电气设备出厂时应配备必要的配件、附件、专用工具及随机文件。重要电子插件应配备二套，一般
的应配备一套，便于用户使用、管理、维修。随机文件须包括装箱单、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ＭＡ”标
志证复印件和“防爆合格证”复印件。

６　技术要求

６．１　环境条件
６．１．１　周围环境温度－５℃～＋４０℃。
６．１．２　安装地点的海拔不高于２０００ｍ，气压为０．８×１０５Ｐａ～１．１×１０５Ｐａ。
６．１．３　周围空气月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９５％（２５℃时）。
６．１．４　使用场所按本标准５．２的规定。
６．１．５　在无破坏绝缘的气体或蒸汽环境中。
６．１．６　污染等级为３级。
６．１．７　安装类别由产品标准规定。
６．１．８　在无显著振动与冲击的地方，若电气设备在使用、安装、贮运期间有振动与冲击要求时，应能经
受对应表２规定的振动与表３规定的冲击，且外观、性能完好，并在用户订货时注明。

表２　振动试验要求

产　品
振动频率
Ｈｚ

加速度幅值ａ
ｍ／ｓ２

位移幅值ｂ
ｍｍ

每轴线的扫
频循环次数 样品状态

安装于煤矿井下 ５～１５０ ５０ ０．３５ ５ 不通电
安装于机车、采掘机械上 ５～１５０ ５０ ０．３５ ５ 通电
　　ａ指交越频率以上的定加速度幅值。

ｂ指交越频率以下的定位移幅值。
表３　冲击试验要求

安装地点 峰值加速度
ｍ／ｓ２

脉冲持续时间
ｍｓ

样品状态

安装于机车、采掘机械上 ５００ １１ 通电
安装于煤矿井下 ５００ １１ 不通电

６．２　电气设备结构与防爆要求
６．２．１　隔爆型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

隔爆型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２的规定。
６．２．２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或电路的结构与防爆性能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或电路的结构与防爆性能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４的规定。
６．２．３　增安型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

增安型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３的规定。
６．２．４　矿用一般型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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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一般型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７３的规定。
６．２．５　复合型防爆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

复合型防爆电气设备的结构与防爆性能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ＧＢ３８３６．２、ＧＢ３８３６．３、ＧＢ３８３６．４、
ＧＢ３８３６．５、ＧＢ３８３６．７、ＧＢ３８３６．９的规定。
６．２．６　标志、联锁及警告牌
６．２．６．１　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外壳的明显处需设置清晰的标志，并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标志篇；矿用一
般型电气设备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７３的标志篇。
６．２．６．２　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的联锁装置应设计成专用工具才能解除其联锁功能的结构。
６．２．６．３　正常运行时产生火花或电弧的电气设备，应设有联锁装置。当电源接通时壳盖不能打开；壳
盖打开后电源不能接通。
ａ）　启动器除符合本条规定外，还须符合本标准的６．５．１条的规定。
ｂ）煤电钻变压器综合保护装置除符合本条规定外，还应符合本标准的６．５．５条的规定。
ｃ）照明信号综合保护装置除符合本条规定外，还应符合本标准６．５．６的规定。

６．２．６．４　直流电压高于６０Ｖ，交流电压高于３６Ｖ的电气设备凡开盖或取下设备零部件后可能触及带
电部分时应设置防护等级不低于ＩＰ２０的防护罩，并按ＧＢ２８９４规定设置“当心触电”的警告牌。
６．２．６．５　用隔离开关联锁的结构，应保证触头接通、断开位置准确。
６．２．６．６　内装电容器、电热器且具有快动式门或盖结构的煤矿井下用电气设备，应设置符合
ＧＢ３８３６．１的开盖（或门）时间间隔的警告牌，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通用要求。
６．２．７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气设备进出线端子、不同电位间裸露导电部分的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３的规定，
见表４。绝缘材料的耐起痕性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３的规定，见表５。

表４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工作电压犝
Ｖ

最小电气间隙
ｍｍ

最小爬电距离
ｍｍ

材料级别
Ⅰ Ⅱ Ⅲａ

犝≤１５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６

１５＜犝≤３０ １．８ １．８ １．８ １．８

３０＜犝≤６０ ２．１ ２．１ ２．６ ３．４

６０＜犝≤１１０ ２．５ ２．５ ３．２ ４

１１０＜犝≤１７５ ３．２ ３．２ ４ ５

１７５＜犝≤２７５ ５ ５ ６．３ ８

２７５＜犝≤４２０ ６ ８ １０ １２．５

４２０＜犝≤５５０ ８ １０ １２．５ １６

５５０＜犝≤７５０ １０ １２ １６ ２０

７５０＜犝≤１１００ １４ ２０ ２５ ３２

１１００＜犝≤２２００ ３０ ３２ ３６ ４０

　　注：Ⅰ类电气设备额定电压１１４０Ｖ的最小爬电距离和最小电气间隙值可用线性内插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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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绝缘材料的耐起痕性
材料组别 相比漏电起痕指数（ＣＴＩ）
Ⅰ ６００≤ＣＴＩ
Ⅱ ４００≤ＣＴＩ＜６００
Ⅲａ １７５≤ＣＴＩ＜４００

６．２．８　接地装置
电气设备应设有专用接地装置，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接地规定。

６．２．９　交变湿热试验
电气设备应具有耐潮性能，矿用一般型必须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７３耐潮性能规定，防爆型必须符合

ＧＢ３８３６．１的湿热试验规定。
６．２．１０　表面温度

电气设备表面可能堆积粉尘时，允许最高表面温度为＋１５０℃；采取措施防止堆积时，则为＋４５０℃。
６．２．１１　电气设备外壳上一般应有电气原理图或接线图标牌，图中标示的图形符号和接线编号应符合
ＧＢ／Ｔ４０２６、ＧＢ／Ｔ４７２８．１、ＧＢ／Ｔ５０９４、ＧＢ／Ｔ７１５９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６．２．１２　电气设备的外壳一般按该设备的颜色来区分工作电压。１．１４ｋＶ为黄色或白色，０．６６ｋＶ为
灰色。
６．３　供电系统一般要求
６．３．１　矿井供电采用两回路电源线路。井下各水平中央变（配）电所、主排水泵房和下山开采的采区排
水泵房供电线路，不得少于两回路。当任一回路停止供电时，其余回路应能担负全部负荷。主要通风
机、提升人员的绞车、抽放瓦斯泵等主要设备房，应各有两回路直接由变（配）电所馈出的供电线路；受条
件限制时，其中的一个回路可引自上述同种设备房的配电装置。
６．３．２　供电系统配电设备必须具有选择性漏电保护功能，确保发生漏电故障时，漏电支路开关跳闸并
闭锁，缩小停电面积。
６．３．３　供电系统控制设备必须具有分级闭锁和选择性断电保护功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打开电源进线
腔或主腔前，该支路上级开关实现选择性断电并闭锁，接线端子不带电。
６．３．４　供电系统中的配电与控制设备必须具有状态监测功能，保证对系统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
６．３．５　供电系统中严禁使用油浸式电气设备。
６．３．６　井下防爆电气设备的运行、维护和修理，必须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第四百八十九条防爆性能的
各项技术要求。防爆性能遭受破坏的电气设备必须立即处理或更换，严禁继续使用。
６．３．７　供电系统供电设备应具有短路、过载和漏电（含漏电闭锁）保护。低压控制设备应具有短路、过
载、断相、漏电闭锁等保护及远程控制装置。
６．３．８　井上、下必须装设防雷电装置。
６．４　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６．４．１　井下低压电缆
６．４．１．１　井下严禁采用铝包电缆，必须选用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阻燃电缆，电缆主线芯的截
面应满足供电系统负荷的要求。
６．４．１．２　固定敷设的低压电缆，应采用ＭＶＶ型铠装或非铠装电缆或对应电压等级的移动橡套软
电缆。
６．４．１．３　非固定敷设的低压电缆，必须采用符合ＭＴ８１８标准的橡套软电缆。
６．４．１．４　照明、通讯、信号和控制用的电缆，应采用铠装或非铠装通讯电缆、橡套电缆。
６．４．２　井下电气设备保护接地
６．４．２．１　电压在３６Ｖ以上和由于绝缘损坏可能带有危险电压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构架、铠装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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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带（或钢丝）、铅皮或屏蔽护套等必须有保护接地。
６．４．２．２　接地网上任一保护接地点的接地电阻值不得超过２Ω。从任意一个局部接地装置处测得的
总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得超过２Ω。每一移动式和手持式电气设备至局部接地极之间的保护接地的电
缆芯线和接地连接导线的电阻值，不得超过１Ω。
６．４．２．３　所有电气设备的保护接地装置和局部接地装置，应与主接地极连接成一个总接地网。
６．４．２．４　低压配电点或装有三台以上电气设备的地点，须装设局部接地极。
６．４．２．５　连接主接地极的接地母线，须采用截面不小于５０ｍｍ２的铜线，或截面不小于１００ｍｍ２的镀
锌铁线，或厚度不小于４ｍｍ、截面不小于１００ｍｍ２的扁钢。
６．４．２．６　电气设备的外壳与接地母线或局部接地极的连接，电缆连接装置与铠装、铅皮的连接，应采用
截面不小于２５ｍｍ２的铜线，或截面不小于５０ｍｍ２的镀锌铁线，或厚度不小于４ｍｍ、截面不小于
５０ｍｍ２的扁钢。
６．４．２．７　橡套电缆的接地芯线，除用作监测接地回路外，不得兼作他用。
６．５　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要求
６．５．１　供电系统用电磁启动器除符合产品标准规定外，还应具有分级闭锁保护功能，保证在接线端子
不带电情况下方能打开接线腔。负载接线腔闭锁于本级开关，电源接线腔和主腔闭锁于上级开关。
６．５．２　真空电磁启动器应具有与任何监测监控系统联网通讯的功能，保证对真空电磁启动器运行状态
实时监测。监测的功能状态至少具有：设备开停、漏电闭锁、短路、过载、断相、欠压、过压及显示。
６．５．３　供电系统用真空馈电开关除符合产品标准规定外，必须具有选择性漏电保护功能，其性能应满
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６．５．４　矿用隔爆型真空馈电开关除符合产品标准规定外，还应具有与任何监测系统联网通讯的功能，
保证对真空馈电开关运行状态实时监测。监测的功能状态至少具有：设备开、设备停、漏电故障（含漏电
闭锁）、短路故障、过载故障、欠压故障和过压故障。
６．５．５　供电系统用煤电钻变压器综合保护装置除符合产品标准规定外，还应具有全闭锁保护功能，保
证在接线端子不带电情况下方能打开接线腔。
６．５．６　供电系统用照明信号综合保护装置除符合产品标准规定外，还应具有全闭锁保护功能，保证在
接线端子不带电情况下方能打开接线腔。
６．６　电气设备电气性能要求
６．６．１　动作性能
６．６．１．１　动作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的规定。
６．６．１．２　对于启动器等控制电器，当用电磁操作时，在周围温度－５℃～４０℃范围内，在控制电源电压
（犝ｓ）为额定值的７５％～１１０％范围内均应可靠地吸合；在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犝ｓ的２０％～６０％（直流为
１０％～６０％）范围内启动器应能释放。
６．６．１．３　启动器的过载保护动作范围及动作时间的要求：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时，其特性应符合表
６的规定；用电子保护器作过载保护时，其特性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表６　启动器过载保护特性
过载电流／整定电流 动作时间（热元件） 起始状态 周围环境温度

１．０５ ＞１ｈ（犐ｅ≤６３Ａ）
＞２ｈ（犐ｅ＞６３Ａ）

冷态 ＋２０℃

１．２０ ＜２０ｍｉｎ 热态

１．５ ＜３ｍｉｎ 热态 ＋２０℃

６ ≥５ｓ 冷态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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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启动器过载保护特性
实际电流／
整定电流

动作时间
Ｌａ组 Ｌｂ组

起始状态 复位方式 复位时间
ｍｉｎ

１．０５ 长期不动作 长期不动作

１．２ 狋１，２＜２０ｍｉｎ ５ｍｉｎ＜狋１，２＜２０ｍｉｎ 热态 自动 １＜狋ｒ＜３

１．５ 狋４，２＜３ｍｉｎ １ｍｉｎ＜狋４，５＜３ｍｉｎ 热态 自动 １＜狋ｒ＜３

６ 狋６≥５ｓ ８ｓ≤狋６≤１６ｓ 冷态 自动 １＜狋ｒ＜３
　　注１：１００Ａ以下使用于恒定负载的电子过载保护特性可选用系列Ｌａ组；１００Ａ及以上或使用于变动负载的电

子过载保护器，过载保护特性优先选用系列Ｌｂ组。
注２：电子过载保护器热积累系数犮应大于２０％、小于７０％。

６．６．１．４　配电电器的分励脱扣器、欠压脱扣器、过流脱扣器的动作范围按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欠电压继
电器和脱扣器动作范围、分励脱扣器动作范围、电流动作继电器和脱扣器动作范围的规定执行。
６．６．１．５　配电和控制电机用的馈电开关的过载长延时电子脱扣器的动作特性应符合表８规定，配电开
关的热过载长延时脱扣器的动作特性应符合表９规定。

表８　反时限过载长延时电子脱扣器的动作特性
过载电流／整定电流 动作时间 脱扣器状态

１．０５ ２ｈ不动作 冷态

１．２ ０．２ｈ～１ｈ 热态

１．５ ９０ｓ～１８０ｓ 热态

２．０ ４５ｓ～９０ｓ 热态

４．０ １４ｓ～４５ｓ 热态

６．０ ８ｓ～１４ｓ 冷态

表９　配电开关的热过载长延时脱扣器的动作特性
过载电流／整定电流 动作时间 脱扣器状态

１．０５ １ｈ不动作（犐ｑ≤６３Ａ）
２ｈ不动作（犐ｑ＞６３Ａ）

冷态（３０℃）

１．３ １ｈ不动作（犐ｑ≤６３Ａ）
２ｈ不动作（犐ｑ＞６３Ａ）

热态

６．６．２　温升
６．６．２．１　启动器等控制电器、低压馈电开关的接线端子温升，邻近部件温升，主回路和控制回路等导电
部件的温升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ＧＢ１４０４８．４的规定。
６．６．２．２　启动器等的线圈和电磁铁的绕组温升按表１０执行。

表１０　绝缘线圈的温升极限（空气中）

绝缘材料等级 用电阻法测量温升极限
Ｋ

Ａ ６５
Ｅ ８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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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续）

绝缘材料等级 用电阻法测量温升极限
Ｋ

Ｂ ９０

Ｆ １１５

Ｈ １４０

　　注１：线圈的温升极限按环境温度４０℃为基础规定，对于环境温度低于４０℃的使用条件，表中温升极限可在所有
绝缘材料的允许工作温度范围内相应调整。

注２：表中规定的工作制是不间断工作制和８ｈ工作制，对于断续周期工作制绕组的温升，按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断续
周期工作制绕组的操作条件进行操作时，其温升仍按表１０规定，其中线圈通电时间按负载因素选取，由产
品标准规定推荐采用１５％、２５％、４０％、６０％档次。

６．６．３　介电性能
６．６．３．１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电器的额定冲击耐受电压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的规定。
６．６．３．２　工频耐压
６．６．３．２．１　介电性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的规定。
６．６．３．２．２　工频耐压试验见表１１。

表１１　工频耐压试验电压值 Ｖ

额定绝缘电压（犝犻） 工频耐压试验电压值（交流有效值）

犝犻≤６０ １０００

６０＜犝犻≤３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犝犻≤６９０ ２５００

６９０＜犝犻≤８００ ３０００

８００＜犝犻≤１２００ ４２００

１２００＜犝犻≤１６００（仅限直流） ４２００

　　电器在电气性能试验（如通断试验、短路试验等）后验证介电性能，其最低工频耐压值为２犝犻（但不
小于１０００Ｖ交流有效值），有关产品标准可以规定较高的试验电压，推荐的优先值为２犝犻＋１０００Ｖ（交
流有效值），但对湿热试验后的工频耐压应参照湿热带同类电器标准，应用全压验证介电性能。

本安型、增安型电器的介电性能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４、ＧＢ３８３６．３中的规定。
６．６．３．３　绝缘电阻

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值见附录Ａ。
６．６．４　在空载、正常负载和过载条件下，接通、承载和分断电流的能力
６．６．４．１　额定接通与分断能力
６．６．４．１．１　启动器类控制电器接通与分断能力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的规定。
６．６．４．１．２　启动器类控制电器不同使用类别的接通与分断能力按表１２规定。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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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不同使用类别的接通和通断条件
使用
类别

额定工作电流
Ａ

接通条件 通断条件
犐／犐ｅ 犝／犝ｅ ｃｏｓ 犐／犐ｅ 犝／犝ｅ ｃｏｓ

通断时间
ｓ

间断时间
ｓ

操作
次数

ＡＣ３ 犐ｅ≤１００
犐ｅ＞１００

１０
８

１．１
１．１

０．３５
０．３５

８
６

１．１
１．１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２
注２

５０
５０

ＡＣ４ 犐ｅ≤１００
犐ｅ＞１００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１

０．３５
０．３５

１０
８

１．１
１．１ 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２
注２

５０
５０

　　注１：表中所列０．０５ｓ为最小值，最大通电时间不超过０．２ｓ，若触头在重新断开之前已经完全闭合，则允许时间
小于０．０５ｓ。

注２：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４中，通电能力与间隔时间之间的关系适用，若制造厂同意，也可缩短间隔时间。
注３：犝／犝ｅ允许误差为±５％。
注４：接通必须验证，若制造厂同意接通与通断一起进行，操作循环也为５０次，其中２５次为１００％犝ｓ，２５次为

７５％犝ｓ。
６．６．４．１．３　本标准未涉及的其他使用类别矿用电气设备，可按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及有关产品标准、行业
标准的适用条款执行。
６．６．４．２　启动器用隔离开关和隔离换相开关的额定分断能力
６．６．４．２．１　启动器用隔离电器的分断能力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３中的规定。
６．６．４．２．２　验证额定分断能力条件应符合表１３的规定。
６．６．４．３　密集通断能力

矿用启动器类控制电器具有密集通断能力要求，通断时间间隔（短时操作频率）为：１８００次／ｈ，操作
循环次数为１０次，其他通断参数按ＡＣ４类电寿命要求。

表１３　验证额定分断能力条件

使用类别 额定工作电流
分断条件

犐／犐ｅ 犝／犝ｅ ｃｏｓ±０．０５
操作循环次数
（正反）

ＡＣ２０Ｂ 所有电流 １ １ ０．３５ ３
ＡＣ２２Ｂ 所有电流 ３ １ ０．３５ ３

ＡＣ２３Ｂ 所有电流 ６
８

１
１

０．３５
０．３５

３
３

　　注１：ＡＣ２０Ｂ使用类别的犐ｅ分断能力较低，应逐渐淘汰。
注２：ＡＣ２２Ｂ类别，一般应达到３犐ｅ分断，推荐优先采用ＡＣ２３Ｂ６犐ｅ（或８犐ｅ）的分断条件。

６．６．４．４　可逆真空启动器的接通与分断能力
可逆真空启动器的接通与分断应能在表１２规定（ＡＣ４）条件下进行５０次可逆转换操作，程序如下：

闭合Ａ→断开Ａ→闭合Ｂ→断开Ｂ→间隔时间
６．６．４．５　双速启动器的接通与分断能力

双速启动器的接通与分断能力同一般启动器，产品应具有低速到高速自动或手动切换装置，切换可
采用时间原则和电流原则。
６．６．４．６　耐受过载电流能力

使用类别ＡＣ３、ＡＣ４的启动器的耐受过载电流能力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的规定。
６．６．４．７　约定操作性能
６．６．４．７．１　开关电器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约定操作性能的规定。
６．６．４．７．２　启动器类的约定操作性能的操作控制电源电压，按本标准操作条件规定，对于不同使用类
别的操作的接通与分断条件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约定操作性能的规定。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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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４．８　机械寿命（机械耐久性）
开关电器机械寿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ＧＢ１４０４８．３、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机械寿命条款

的规定，机械寿命次数应为：０．１，０．３，１，３，６，１０，３０，１００万次。
６．６．４．９　电寿命（电气耐久性）

开关电器电寿命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ＧＢ１４０４８．４电寿命条款规定，具体次数由相
关标准加以规定。
６．６．５　接通、承载和分断短路电流的能力
６．６．５．１　与短路保护电器的协调配合
６．６．５．１．１　启动器及其组合电器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与短路保护电器的协调配合要求。
６．６．５．１．２　短路条件下的性能（额定限制短路电流）见表１４。

表１４　相应于额定工作电流的预期试验电流狉
额定工作电流（ＡＣ３）

Ａ
预期试验电流狉

ｋＡ
犐ｅ≤１６ ０．６

１６＜犐ｅ≤６３ １．５
６３＜犐ｅ≤１２５ ２．５
１２５＜犐ｅ≤２００ ３．０
２００＜犐ｅ≤４００ ４．５
４００＜犐ｅ≤６３０ ６．０
６３０＜犐ｅ 用户与制造厂协商

　　注１：试验点的预期短路电流狇应小于有关保护形式的最大预期短路电流，且仅当狇值大于狉值时，才进行狇电
流试验。

注２：表中所示的狉为最小预期试验电流。

６．６．５．１．３　过载继电器与短路保护器（ＳＣＰＤ）之间的选择性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的规定。
６．６．５．１．４　矿用启动器及其组合电器应具有极限（短路）分断能力，极限分断能力电流值应符合表１５
规定。

表１５　启动器的极限（短路）分断电流值
额定工作电流

Ａ
极限分断电流

ｋＡ 犝ｔ／犝ｅ ｃｏｓ
通电时间
ｓ

间隔时间
ｓ

试验次数

犐ｅ≤１６ ０．６
１６＜犐ｅ≤６３ １．５
６３＜犐ｅ≤８０ ２．０
８０＜犐ｅ≤１２５ ２．５
１２５＜犐ｅ≤２００ ３．０
２００＜犐ｅ≤２５０ ４．５
２５０＜犐ｅ≤４００ ４．５
４００＜犐ｅ≤６３０ ６．０

１ ０．６５±０．０５ ０．０５～０．２ １８０ ３

　　注１：如制造厂同意，允许延长通电时间。
注２：启动器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与ＳＣＰＤ的配合紧密关联，如安装点的预期短路电流大于极限分断能力，制

造厂应采用适当的ＳＣＰＤ。短路保护电器相配合协调，一般用熔断器作为ＳＣＰＤ为主要配合短路保护。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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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２　配电电器（馈电开关）的短路性能
馈电开关等配电电器的短路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４０４８．２中的规定，具体要求由产品标准规定。

６．６．６　通断操作过电压
６．６．６．１　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通断操作过电压的规定。
６．６．６．２　开关电器的操作过电压，尤其对真空开关电器，制造厂应向用户提供所用真空开关电器触头
的截流值（犐ｏ）测试数据或过电压吸收装置的有关验证过的数据。
６．６．６．３　电器操作过电压不超过２犝ｅ。用户与制造厂通过协商后也可委托质检机构测试过电压倍数。
６．６．７　保护
６．６．７．１　启动器应具有短路、过载、断相、欠压保护、漏电闭锁、接线腔开盖分级闭锁功能，还应具有远
距离控制装置。
６．６．７．２　井下真空馈电开关应具有过载保护、欠压保护和短路保护，还须装设漏电闭锁和选择性漏电
保护装置。
６．６．７．３　煤电钻综合保护装置除具有漏电、漏电闭锁、短路、过载和远距离控制装置外，还应具有断相
保护装置和全闭锁功能。
６．６．７．４　总馈电开关漏电保护装置的基本参数规定如表１６。

表１６　总馈电开关漏电保护装置的基本参数

额定电压
Ｖ

单相漏电动作
电阻整定值
ｋΩ

三相漏电动作
电阻值
ｋΩ

单相漏电闭锁
电阻整定值
ｋΩ

单相经１ｋΩ电阻接地时
漏电保护动作时间狋

ｍｓ
１１４０ ２０×（１＋２０％） ６０×（１＋２０％） ４０×（１＋２０％）
６６０ １１×（１＋２０％） ３３×（１＋２０％） ２２×（１＋２０％）
３８０ ３．５×（１＋２０％） １０×（１＋２０％） ７．０×（１＋２０％）

分两档：
Ⅰ　≤３０

Ⅱ　２５０≤狋≤３００

６．６．７．５　分支馈电开关漏电保护装置的基本参数规定如表１７。
表１７　分支馈电开关漏电保护装置的基本参数

额定电压
Ｖ

电网对地电容不大于１μＦ，
单相对地动作电阻值

ｋΩ

单相经１ｋΩ电阻接地时
漏电保护动作时间狋

ｍｓ
１１４０ ５～２０
６６０ ５～１３
３８０ ３～７

≤３０

６．６．７．６　１２７Ｖ漏电保护功能的基本参数规定如下：
ａ）　单相漏电动作电阻整定值为２＋２０％ｋΩ；
ｂ）单相漏电闭锁电阻整定值为２＋２０％ｋΩ；
ｃ）单相经１ｋΩ电阻接地时，漏电保护动作时间狋≤２５０ｍｓ。

６．６．８　电子电器抗电磁干扰要求
电子电器的抗电磁干扰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的规定。

６．６．９　耐低温（高温）性能
电子电器等对温度敏感的元器件、插件、组件等要求进行高低温试验，以证明其适应性能。

７　试验方法与要求

７．１　结构与防爆性能
７．１．１　矿用一般型按ＧＢ／Ｔ１２１７３的规定执行。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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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　隔爆型电气设备按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２的规定执行。
７．１．３　增安型电气设备按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３的规定执行。
７．１．４　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按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４的规定执行。
７．２　电气性能

矿用电器的各项试验方法如表１８规定。
表１８　电气性能验证试验方法规定

序号 试　验　项　目 应符合的标准条款

１
动作（操作条件）特性、电磁操作特性、脱扣
特性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验证动作范围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动作范围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中脱扣动作范围

２ 温升（发热）试验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温升试验

３

介电性能

冲击耐压试验
工频耐压试验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ＧＢ１４０４８．３、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介电
性能试验

ＧＢ３８３６．４、ＧＢ３８３６．２中工频耐压试验要求

４

空载、正常负载和过载条件下接通、承载和
分断电流的能力
额定接通与分断能力试验
密集通断能力试验
耐受过载电流能力试验
可逆转换能力试验
电寿命试验

约定操作性能试验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４中接通与分断能力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接通与分断能力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耐受过载电流能力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可逆转换试验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电寿命试验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电寿命试验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４中空载操作、负载操作试验

５

短路条件下的性能
短路接通与分断能力试验
ＳＣＰＤ协调配合试验
短路关合和断开试验
短时耐受电流试验
极限分断能力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２～４中短路接通与分断能力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４中试验与ＳＣＰＤ协调配合试验

ＧＢ１４０４８．２中的短路耐受电流动、热稳定试验

６ 通断操作过电压 ＧＢ１４０４８．４操作过电压试验

７ 保护试验 ＧＢ／Ｔ１０２３３、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ＧＢ１４０４８．４、ＭＴ１７５、ＭＴ１８９中
保护性能试验

８ 电子电器抗电磁干扰试验 ＧＢ／Ｔ１４０４８．１中抗电磁干扰试验
９ 耐低温（和高温）试验 ＭＴ２０９中高低温试验
１０冲击与振动试验 由有关产品标准具体规定
　　注１：使用类别Ａ的电器无短时耐受电流试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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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煤矿井下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

　　煤矿井下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见表Ａ１。
表犃１

条　　件
绝缘电阻值
ＭΩ

≤６０Ｖ １２７Ｖ ２２０Ｖ ３８０Ｖ ６６０Ｖ １１４０Ｖ
常温：２０±５℃
相对湿度：５０％～７０％ ≥２ ＞２０ ＞２０ ＞２０ ＞５０ ＞１００

湿热试验后 １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０ ２．５
　　注１：常温下的数据，可作为出厂检验数据，型式试验时不能作为合格判别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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